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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

调整”合同条款研究

【摘要】引起建设工程合同价款调整的原因主要有工程量清单原因，施工过程变更索赔原因，法律法规及物价波动等外部

环境条件原因 [3]。其中物价波动如工程用重要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以及人工市场价格波动对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价款影响

最大，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16.1 条“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合同条款订立完善程度对工程施工、合同结算顺利开展

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结合 2012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行业主管部门陆续出台的由于物价变化原因的合同价款调整的相关规

范规定，并对 2012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三个实际项目发生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16.1 条“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合同条款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对订立建设工程合同16.1条“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的合同条款注意事项进行了阐述，

最后总结明确出一种此条款应约定内容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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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房地产及建筑行业蓬勃

发展，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1 年北京市工程建设

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为 13987.73 亿元 [4]，其中重要建筑材

料钢筋、混凝土、人工费波动分别高达2.25，0.66，2倍，

如下图 1, 图 2，图 3[5-6]。

钢筋、混凝土重要建筑材料及人工价格波动大，造成

因物价变化原因引起大合同价款调整成为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履行发承包双方主要关注焦点 [2]，行业主管部门也陆续

出台了相关规范及指导意见。

1. 2012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行业主管部门陆续出台了

由于物价变化原因的合同价款调整的相关规范规定

主要内容如下：

（1）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

2013）9.7 条“物价变化”9.7.3 条，主要提出了承包人

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可调材料、工程

设备价格变化的范围或幅度，如没有约定，则按照本规范

第 9.7.1 条规定的材料、工程设备单价变化超过 5%，施

工机械台班单价变化超过 10%，则超过部分的价格应予

调整 [1]。

（2）北京市住房京建发[2021]270 号文北京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

人工、材料等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中，主要提出了列入风险范围的材料有钢材（包括钢筋、

钢板、型钢、镀锌钢管、焊接钢管、无缝钢管等）、水泥

及预拌混凝土、装配式预制构件；铝合金型材、铝单板、

玻璃、门窗、电线电缆、沥青及沥青混凝土等单项材料费

占签约合同价 1%（含）以上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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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涨（跌）幅度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

关于超过风险幅度的调整原则规定了发承包双方应当

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合同履行期间价格变化幅度超过合同约

定风险幅度的价格调整办法以及人工、材料、工程设备、

施工机械台班调整后的价格差额只计取税金的原则。

（3）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12

年 < 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 >的规定》的

通知（京建法 [2013]7 号）精神，引起物价波动调整的

风险幅度（包括主要材料和机械以及人工）一般在（+-

3%～ +-6%）区间内设立。

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由于物价变化原因的合同价

关于价格变化幅度的计算提出了 4条意见，第一承

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低于基准价

格时，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

跌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为基础确

定。第二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

高于基准价格时，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跌幅以基准价格为

基础确定， 涨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

单价为基础确定。第三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

算书中载明单价等于基准价格时，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涨

（跌）幅度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第四承包人在已标价

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未载明单价的， 合同履行期间价

图 3  土建人工价格走势（单位：元 /工日）

图 1  钢筋价格走势图

图 2  混凝土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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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调整的相关规范规定，对于由于物价变化原因的材料价

款应调整的范围、幅度、调整原则给予了指导性的意见。

在具体工程实践中，由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16.1条“因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条款约定不完善，不清晰造成

发承包双方对于合同价款调整的各种争议成为了影响工程

正常实施和合同顺利结算的重要问题。

2. 建设工程合同 16.1 条“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合同条款出现的主要问题

2.1 对于“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约定

不完善

案例一：某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条款16.1.2.1 引起

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钢材、混凝土、人工。此

处约定的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钢材、混凝

土、人工”，初一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际调价过程

中发包人和承包人产生了分歧。

原因在于订立此条款时发包人意图调整的风险范围仅

限于主体结构的钢筋和型钢、预拌混凝土，及建筑工程、

普通装饰装修工程中的人工。因此在“16.1.2.2 物价波动

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3）合同施工期市

场价格的确定方法”中约定“钢材、混凝土施工期市场价

格为从开工至主体结构封顶为止。”但承包人认为除了主

体结构中的钢筋和型钢、预拌混凝土，钢材还包含钢板、

镀锌钢管、焊接钢管、无缝钢管，混凝土还包含沥青混凝

土等材料。人工费单价调整范围除建筑工程、普通装饰装

修分部分项工程中人工，还包含安装分部分项工程人工、

不含临时工程人工、不含措施项目人工、不含土方工程（包

含回填土）人工。

以上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约定未详细完

善地进行类别说明和部位说明，因此造成了双方产生争议。

2.2 对于“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

方法”中相关约定不清晰

案例二：某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条款16.1.2.2 物价

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中的（3）合同

施工期市场价格的确定方法《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有的，

以施工期对应的《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市场信息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为依据确定；按相关部位施工期对应的《北

京工程造价信息》施工期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相关部位对

应的结构施工期从垫层开始施工至结构封顶。

此处约定的结构施工期“垫层开始施工至结构封顶”，

猛一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此项目实际进展中出现了

以下情况：

项目结构施工计划工期为 10 个月，由于承包人质量

问题期间停工1个月，停工月造价信息价格比上月上涨1.2

倍，工程施工 11 个月工程完工但并未结构封顶，由于新

冠疫情导致 1个月后结构封顶，此月造价信息价格比上月

上涨 1.1 倍，造成包含 2个月停工期的结构施工期 12 个

月计算的钢筋算数平均值，比结构实际施工月份 10 个月

计算的钢筋算数平均值高。

由于合同中对于非发包人原因的停工期是否计算进入

结构施工期并没有特别约定，造成了发承包双方对于价格

调整计算需要使用的对应的结构施工工期发生争议。

2.3“其他约定”中未进行约定

案例三：某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条款16.1.2.4 其他约定：

无。但此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计价清单中措施筋是按照一整

项单独列项的，并没有列明综合单价和工程量，措施筋也

属于钢筋，也在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内，因

此对于措施筋是否应进行价格调整，以及价格调整的工程

量和单价依据均成为了发承包双方的争议焦点。但却未在

“其他约定中”有任何说明。

3. 订立建设工程合同 16.1 条“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

整”的合同条款注意事项

（1）对于“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应

详细说明材料类别和施工部位，使之能与价格调整的施工

期相互对应，例如合同条款“16.1.2.1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

价波动风险范围及幅度”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

围：钢筋（仅指主体结构之现浇混凝土结构内的钢筋，不

包括二次结构之构造住、圈梁及过梁内钢筋，二次结构墙

带）；钢结构为主体钢结构（不含压型钢板）；混凝土（仅

包含主体结构使用的预拌混凝土）；人工费单价调整范围

除建筑工程、普通装饰装修分部分项工程中人工，不包含

安装分部分项工程人工、不含临时工程人工、不含措施项

目人工、不含土方工程（包含回填土）人工。

（2）对于“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

算方法”应详细说明施工部位的施工期，以及期间停工施

工期市场信息价格算数平均值计算原则，例如合同条款

“16.1.2.2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

中约定《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有的，以施工期对应的《北

京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市场信息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依据

确定；且按相关部位施工期对应的《北京工程造价信息》

施工期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相关部位对应的施工期应明确

为“结构施工期：垫层施工开始至结构封顶的实际施工月

份（不包括整月停工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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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同签订日期前 28 天对应月份的《北京工程造价

信息》公布的钢筋、钢结构、人工价格与合同签订日期后

正常主体结构施工（垫层施工开始至主体结构封顶的实际

施工月份，不包括整月停工月份）工期内每月相应的《北

京工程造价信息》价格进行比较，合同签订日期前 28 天

对应月份的造价信息为基准价。

钢筋价格调整以今后施工工期内每月相应的《北京

工程造价信息》（当月价格为下月《北京市建筑工程材

料造价信息》公布价格）公布的钢筋供应价为参照 ( Ⅰ

级钢筋直径 6.5mm-8mm、10mm、12mm、14mm、

16mm、18-25mm、Ⅲ级钢直径 8mm-10mm、12mm 

、14mm、16mm、18mm、22mm、25mm、28-

32mm，各级钢筋的市场信息供应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

确定钢筋市场供应价当月涨降幅度系数。

钢结构价格调整以今后正常主体结构施工（垫层施工

开始至主体结构封顶的实际施工月份，不包括整月停工月

份）工期内每月的《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当月价格为下

月《北京市建筑工程材料造价信息》公布价格）公布的钢

管柱、箱型柱、十字型柱、劲性柱、H型钢柱、H型钢梁

六种钢构件信息供应价格算术平均值（以下简称“参考价

格”）为参照，而确定钢结构市场供应价之当月涨降幅度

系数。

混凝土价格调整以今后施工工期内每月相应的《北京

工程造价信息》（当月价格为下月《北京市建筑工程材料

造价信息》公布价格）公布的混凝土供应价为参照（C30、

C35、C40、C45、C50、C55，各强度等级标号的混凝

土的市场信息供应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混凝土市场

供应价当月涨降幅度系数。

人工价格调整以今后施工工期内（垫层施工开始至主

体结构封顶的实际施工月份，不包括整月停工月份）每月

相应的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当月价格为下月《北京工程造

价信息》公布价格）公布的人工工日单价为参照，确定人

工单价之当月涨降幅度系数。

（3）对于涉及到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的材

料类别的总价措施项应在 16.1.2.4“其他约定”条款中予

以进行详细说明，避免产生矛盾引起争议，例如约定：钢

筋中的措施钢筋以整项计入总价措施项，不进行材料价格

调整；调整施工周期内发生的变更洽商涉及材料及人工包

含在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内，材料单价、人工单价进行价格

调整。调整数量确定方法按照每月发包人最终审批确认的

上月生产产值中相应数量进行调整，如每月生产产值中的

相应数量之和高于按照正式施工图进行重计量的相应数

量，按照以正式施工图重计量的数量为准，高出的数量按

比例从每月调整数量中核减。如每月生产产值中的相应数

量之和低于按照正式施工图进行重计量的相应数量，少的

数量按比例从每月调整数量中增加。

结语：

参照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规范，对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中的第 16条“价格调整”中的 16.1.2.1“引起价格调整

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16.1.2.2“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

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以及 16.1.2.4“其他约定”中

的每种具体材料的种类，对应使用部位以及相应的实际施

工期进行详尽、完善、准确地说明，充分考虑相互之间的

对应关系，使工程建设项目重要材料合同价款结算有清晰

的合同条款作为结算依据，避免发承包双方争议和分析，

保障建设项目顺畅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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